
9.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必须提供）

根据企业所属类型 ，必须提供以下材料之一：

①中小企业声明函【如工程由小型、微型企业（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按照《国家统计局关

于印发《统 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〔2017〕 》的通知》（ 国统字〔2017〕 213 号）执行）承

建 的，供应商应如 实声明并对出具的声明函（格式见附件）真实性负责。成交结果将同时公告该企

业《 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 接受社会监督。】

②监狱企业 的证明文件【如工程由监狱企业承建，供应商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

毒管理 局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，否则不予享受中小企业政策

】；

③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【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，供

应商应如 实声明并对出具的声明函（格式见附件）真实性负责，否则不予享受中小企业政策】。

注：本项 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（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、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

位 ) ，不接受非上述企业参与磋商。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）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

本公司参加桂林市七星区朝阳乡人民政府（单位名称）的朝阳乡疑似流出耕地图斑及异地补划整改复

垦项目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

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朝阳乡疑似流出耕地图斑及异地补划整改复垦项目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 建筑业（招标文件中

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； 承接企业为广西桂林城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6 人，营

业收入为 14.851486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1.893413 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 小型企业、微型

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 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

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磋商供应商[公章(CA签章)]：广西桂林城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6 年 4 月 7 日

注：请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出具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依法享受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的，采购人或者采

购代理机构在公告成交（中标）结果时，同时公告其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

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

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
计量

单位
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

农、林、牧、渔业 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 500≤Y＜20000 50≤Y＜500 Y＜50

工业 *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20≤X＜300 X＜2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40000 2000≤Y＜40000 300≤Y＜2000 Y＜300

建筑业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80000 6000≤Y＜80000 300≤Y＜6000 Y＜300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80000 5000≤Z＜80000 300≤Z＜5000 Z＜300

批发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 20≤X＜200 5≤X＜20 X＜5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40000 5000≤Y＜40000 1000≤Y＜5000 Y＜1000

零售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50≤X＜300 10≤X＜5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 500≤Y＜20000 100≤Y＜500 Y＜100

交通运输业 *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20≤X＜300 X＜2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3000≤Y＜30000 200≤Y＜3000 Y＜200

仓储业*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 100≤X＜200 20≤X＜100 X＜2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1000≤Y＜30000 100≤Y＜1000 Y＜100

邮政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20≤X＜300 X＜2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2000≤Y＜30000 100≤Y＜2000 Y＜100

住宿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2000≤Y＜10000 100≤Y＜2000 Y＜100

餐饮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2000≤Y＜10000 100≤Y＜2000 Y＜100

信息传输业 *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0 100≤X＜20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0 1000≤Y＜100000 100≤Y＜1000 Y＜100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1000≤Y＜10000 50≤Y＜1000 Y＜50

房地产开发经营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0 1000≤Y＜200000 100≤Y＜1000 Y＜100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10000 5000≤Z＜10000 2000≤Z＜5000 Z＜2000

物业管理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100≤X＜300 X＜10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5000 1000≤Y＜5000 500≤Y＜1000 Y＜500

租赁和商务服务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120000 8000≤Z＜120000 100≤Z＜8000 Z＜100

其他未列明行业 * 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


说明：

1.大型、 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

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。

2.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为准。带*的项为行业

组合类别，其中，工业包括采矿业，制造业， 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； 交通运

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 ，水上运输业，航空运输业，管道运输业，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、

装卸搬运，不包括铁路运输业； 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，低温仓储，危险品仓储，谷物、棉

花等农产品仓储， 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 ;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、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

务，互 联 网 和 相 关 服 务 ； 其 他 未 列 明 行 业 包 括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 ， 水 利 、 环 境 和 公

共设 施管 理业，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 以及房

地产中介服务， 其他房 地产业 等，不 包括自 有房地 产经营 活动。

3. 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。（ 1）从业人员，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，没有期末

从业人员数的，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。（ 2）营业收入，工业、建筑业、限额以上批发和

零售业 、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的行业，采用主营业务收入；

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；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

替；农、林、牧、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替；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，采用营

业收入指标。（ 3）资产总额，采用资产总计代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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